
「新訂頭城(大洋地區)都市計畫委託技術服務案」 

地方座談會會議紀錄意見回應對照表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三）下午 3時 

貳、地點：二城國小活動中心 

參、主持人：陳鎮長秀暖                     

肆、出席單位：詳後附簽到簿                      紀錄：吳佳憓 

伍、規劃單位報告：（略） 

發言紀錄 意見回應 

請問二城聚落南側8M路寬是否在區段徵收

範圍內？ 

本案二城聚落南側規劃之 8M 計畫道路屬區段

徵收範圍內。 

有關配回抵價地最小面積為何？ 本案於計畫區內規劃兩處安置街廓，街廓編號

為 R1 及 R10，供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優先選配

安置街廓。每一安置單元面寬不得小於 5M，

面積至少 100 平方公尺為原則。 

未來整體開發地區面積是否有限制？可否

分回 1F 店面？ 

1.本案因不同分區特性訂定不同最小開發規

模標準。於住宅區內，屬安置街廓者最小開發

規模為 100 平方公尺；屬安置街廓外之住宅區

及鄰 R1 街廓之旅遊服務區(二)，最小開發規

模為 200 平方公尺；商業區及鄰臺二庚線之之

旅遊服務區(二)，最小開發規模為 300 平方公

尺；產業專用區因產業發展需求，故最小開發

規模為 1000 平方公尺；旅遊服務區(一)除鄰

轉運站處為全街廓開發外，其餘最小開發規模

為 0.5 公頃。參與區段徵收之土地所有權人，

皆可自由選配區段徵收區內之可建築土地。 

2.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0 條規定，參與區段徵

收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申請現金補償、發給抵價

地及部分領地部分領現金補償等三種模式。屬

土地領回補償，非屬都市更新概念之建物領回

補償模式。 

另增訂本計畫經發布實施後，區段徵收範圍內

經申請原位置保留核准者，其建築基地之重

建、改建、增建不受最小開發規模之限制。 

本計畫範圍(青雲路)北側無規劃商業區，

是否可增加商業區面積？ 

本案考量商業區劃設應緊鄰區域轉運核心，作

為人潮流動及集中消費之核心區域，且本案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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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型都市計畫，另有規劃旅遊服務區及產業

專用區，亦可提供作觀光、消費、辦公等商業

性質使用。 

配合二城國小與中崙聚落發展氛圍，建議臺二

庚線以北仍以居住機能為主。 

另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市鎮級

都市計畫，其商業區面積不得超過都市發展用

地總面積 10%，且本案所規劃之商業區已近乎

達法規之上限，故暫無擴增商業區面積之規

劃。 

有關地主領回抵價地比例 40%是否公平公

正？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9 條規定，抵價地總面

積，以徵收總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因情況

特殊，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但

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本案目前比照近年新北

市所推動之區段徵收案件經驗，抵價地比例暫

以 42%之保守值估算，符合最低應分回 40%之

規定，倘後續經審議時抵價地分回比例仍有調

升空間，將依審議決議配合調整。 

區段徵收實施方式，現金補償是以市價補

償嗎？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規定，被徵收之土

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故現

金補償是以徵收當期之市價作為補償，而市價

評定方式，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則

由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請問我的房子位於二城國小北側，是否會

被拆除？ 

本案於二城國小北側規劃再發展區及住宅

區，倘該地主土地屬再發展區內，則維持原使

用；倘在住宅區內，則須參加區段徵收，後續

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7 條規定，區段徵收範

圍內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

既成建築物基地，得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屬原

位置保留分配者將不會拆除現有合法房屋，惟

後續將視申請原位置保留土地之補償價值，領

回或繳交差額地價。 

另外我有一塊土地約 10 坪大小，未來倘以

原位置保留我的房子是否要拆除？另目前

看來我的土地係位在商業區，如果我一樓

仍作為住宅使用而非商業使用是不是也合

法? 

1.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7 條規定，區段徵收範

圍內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

既成建築物基地，得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屬原

位置保留分配者將不會拆除現有合法房屋，惟

後續將視申請原位置保留土地之補償價值，領

回或繳交差額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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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所規劃之商業區，係為提供轉運專用區

所衍生之商業行為所劃設，倘未來分配時，土

地所有權人經抽籤後分配於商業區土地，則需

配合土管規定，商業區於二樓以上得作住宅使

用，一樓仍需作商業使用。而申請原位置保留

之原土地所有權人，則可從原來之使用，惟後

續建物倘有新建、改建時，仍須遵從土管規

定，商業區於二樓以上得作住宅使用，一樓仍

需作商業使用。 

這個計畫應該要謹記烏石港的教訓，有關

本案公共設施的土地劃設太多，倘若可以

減少一些公共設施土地，就可以讓人民有

更多的土地可分回，道路的寬度是否有需

要這麼寬，且加計建地退縮後，我的土地

是否還能夠有足夠的可建築空間。 

1.本案規劃經多次工作會議討論，且經鎮級都

委會審議，另配合本次座談會後民眾意見修正

土地使用計畫，本案經修正後所提供之區段徵

收範圍內公共設施比例為 38.94%。參考近年

其它區段徵收案例顯示，區段徵收公共設施比

例皆在 40%-50%間，本案目前所規劃之公共設

施比例仍屬低標準，後續於二級都委會審議

時，仍有調升公共設施比例之可能性。 

2.另抵價地分回比例部分，本案目前比照近年

新北市所推動之區段徵收案件經驗，抵價地比

例暫以 42%之保守值估算，符合最低應分回

40%之規定，倘後續經審議時抵價地分回比例

仍有調升空間，將依審議決議配合調整。 

目前我們大洋地區的民眾也不缺房子住，

因此該計畫倘能帶來地方繁，我當然也高

興，但是要避免擾民並盡量考量民眾權益。

本案為加強民眾參與，故鎮公所特於本案提出

規劃草案時，召開本次地方座談會，了解地方

民眾需求與想法，作為後續規劃及審議時參

考。後續亦擬進行開發意願之問卷調查，廣納

民眾意見。 

強烈建議座談會通知信應該以掛號郵寄方

式寄出，避免我們(民眾)未收到相關資訊。

本案後續擬以掛號方式進行開發意願之問卷

調查，廣納民眾意見。 

另外有關本計畫容積率偏低，應調高容積

率，保障民眾開發之權益。 

本案經原區委會審議核准之住宅區容積率為

150%，商業區容積率為 210%。本次參採座談

會上民眾意願，並參酌頭城都市計畫及烏石港

之土管規定，住宅區容積率修正為 180%，商

業區容積率修正為 240%，旅服區容積率修正

為 200%，惟發展強度仍需經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核定後據以執行。 

建議降低整體開發規模面積限制，如產專

區，讓民眾(小地主)也可以參與開發。 

本案因不同分區特性訂定不同最小開發規模

標準。於住宅區內，屬安置街廓者最小開發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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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為 100 平方公尺；屬安置街廓外之住宅區及

鄰 R1 街廓之旅遊服務區(二)，最小開發規模

為 200 平方公尺；商業區及鄰臺二庚線之之旅

遊服務區(二)，最小開發規模為 300 平方公

尺；產業專用區因產業發展需求，故最小開發

規模為 1000 平方公尺；旅遊服務區(一)除鄰

轉運站處為全街廓開發外，其餘最小開發規模

為 0.5 公頃。參與區段徵收之土地所有權人，

皆可自由選配區段徵收區內之可建築土地。 

另增訂本計畫經發布實施後，區段徵收範圍內

經申請原位置保留核准者，其建築基地之重

建、改建、增建不受最小開發規模之限制。 

建議調高領回抵價地比例 40%，讓地主能夠

領回土地面積增加。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9 條規定，抵價地總面

積，以徵收總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因情況

特殊，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但

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本案目前比照近年新北

市所推動之區段徵收案件經驗，抵價地比例暫

以 42%之保守值估算，符合最低應分回 40%之

規定，倘後續經審議時抵價地分回比例仍有調

升空間，將依審議決議配合調整。 

有關再發展區建地的容積率僅 120%，建議

參考其他地區都市計畫(如：四城都市計

畫)，增加住宅區容積率。 

本案參採座談會之民眾意願，再發展區內原屬

建地者，其容積率比照本案住宅區容積率為

180%；原屬農地者，容積率為 60%。 

本案住宅區與商業區落差比例過大，且鄰

近猴洞坑溪一側都劃為商業區是否妥適?

一堆田地都劃作商業區有點耐人尋味?本

案的計畫到底是依甚麼樣的主軸在走?而

且公墓也剔除於計畫範圍外，那真的有必

要需將計畫範圍延伸到那麼遠嗎？ 

本案為因應觀光轉運發展之產業型都市計

畫，故本案係遵從 98 年區委會於核定時之計

畫範圍與計畫目標，以發展觀光轉運之產業發

展計畫為主，僅二城及頂埔聚落劃為住宅區。

參採本次座談會之民眾意願，於二城國小北側

配合既有中崙聚落，規劃增設住宅區，以符民

眾期待。 

本計畫鄰近礁溪地區、烏石港且於海埔新

生地處後續亦有約 9公頃的旅館開發(約

3000 間)，本計畫規劃構想以開發旅館為

主，是否會與礁溪地區有競合情況產生？ 

本案計畫目標為區域型轉運中心，周邊規劃之

旅遊服務區係為提供大型精品購物中心所作

之規劃，為蘭陽地區導入不同等級之消費購物

模式，與礁溪鄉現有之一般旅館業之開發與經

營模式應屬不同，且本案之區域轉運中心係為

規劃第二級之轉運中心，與礁溪、頭城等屬第

三級之地方轉運機能有所不同。 

參考公所網路資訊，本案所載會議紀錄內 本案參採座談會上民眾意願，於再發展管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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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記載建議舊社區(再發展區)道路是否能

建議拓寬等相關意見，惟仍未見再發展區

內道路規劃，請說明。 

點載明： 

1.再發展(地)區內原屬建築用地者，得依地方

建築管理規定辦理個別開發或採開發許可

制，由土地權利關係人申請自行辦理土地開

發，採行開發許可制者得依本要點獎勵規定獎

勵之。 

2.再發展(地)區內原非屬建築用地者，採開發

許可制，由土地權利關係人申請自行辦理土地

開發。 

如果我的地是面臨道路，那以後在分配上

是否可以優先分配比較好的區位(鄰路土

地)?另外我有些地是農地，那我的農保以

後是否還能夠保留? 

1.有關土地估價，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

法，由主管機關將查估程序全部或一部委託不

動產估價師辦理，而徵收土地宗地單位市價，

亦將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2.依據《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農地被徵收繼

續加保作業要點》第四點：本要點之續保期間

如下：1.農地被徵收者，自徵收公告期滿第十

六日起算，至屆滿三年止。故已參加農保，因

農地被徵收致土地面積不合加保規定之農會

自耕農會員、非會員自耕農及其配偶，得繼續

加保，續保期間自農地徵收公告期滿後第十六

日起算，至滿三年止。 

我們的地位於旅服(一)範圍，依照旅服

(一)規定是不能做住宅使用，且目前部分

作為紡織工廠提供地區婦女工作機會，是

否能不參加區段徵收？另外，請保障人民

生活、居住、工作之基本權益。 

1.本案後續擬進行開發意願之問卷調查，廣納

民眾意見。 

2.本案為加強民眾參與，故鎮公所特於本案提

出規劃草案時，召開本次地方座談會，了解地

方民眾需求與想法，作為後續規劃及審議時參

考。 

是否我居住的房子(再發展區)能夠不被拆

除？ 

再發展區內建物，不納入區段徵收範圍，維持

原來之使用，房子不會拆除。 

如果農地不見了，我還能夠具有農保的資

格嗎？ 

依據《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農地被徵收繼續

加保作業要點》第四點：本要點之續保期間如

下：1.農地被徵收者，自徵收公告期滿第十六

日起算，至屆滿三年止。故已參加農保，因農

地被徵收致土地面積不合加保規定之農會自

耕農會員、非會員自耕農及其配偶，得繼續加

保，續保期間自農地徵收公告期滿後第十六日

起算，至滿三年止。 

本案沒有調查參與區段徵收意願調查，另 本次座談會之通訊地址後續將加強改善，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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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座談會通知信沒收到的部分請加強改

善。 

擬以掛號方式進行開發意願之問卷調查，廣納

民眾意見。 

本案領回抵價地比例偏低，應該增加地主

可分回土地面積比例。 

抵價地分回比例部分，本案目前比照近年新北

市所推動之區段徵收案件經驗，抵價地比例暫

以 42%之保守值估算，符合最低應分回 40%之

規定，倘後續經審議時抵價地分回比例仍有調

升空間，將依審議決議配合調整。 

住宅區與商業區電費不同的部分，請納入

計畫考量。 

有關電費計價不同部分，各所有權人可向台電

公司申請營業及非營業用電，其電費計算方

式，將各依使用性質計價收費。 

請問是否地主還有參與農保資格？ 依據《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農地被徵收繼續

加保作業要點》第四點：本要點之續保期間如

下：1.農地被徵收者，自徵收公告期滿第十六

日起算，至屆滿三年止。故已參加農保，因農

地被徵收致土地面積不合加保規定之農會自

耕農會員、非會員自耕農及其配偶，得繼續加

保，續保期間自農地徵收公告期滿後第十六日

起算，至滿三年止。 

我們住家與住家之間空地為停車位，未劃

設於原位置保留範圍內，請問是否能夠一

併原位置保留？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7 條規定，區段徵收範圍

內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既

成建築物基地，得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屬原位

置保留分配者將不會拆除現有合法房屋，惟後

續將視申請原位置保留土地之補償價值，領回

或繳交差額地價。 

有關本計畫區內靠近公園之產專區，應增

加基地排水功能，避免淹水情形產生。 

本案於規劃時，仍維持現有上、下游農業灌溉

用水，於計畫區內規劃公園、綠地及溝渠用

地，讓水圳得以改道流通。另亦於規劃時，考

量全區整地排水功能，未來擬於基礎工程施作

時，於適當地區，設置沉砂滯洪池，並確保道

路排水功能，避免淹水情形發生。 

本案開發總費用過高，如貸款利息是否可

以分期方式減少利息，並調降利率，請再

評估。 

經查 103.06.16 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為

2.88%，本案利息暫以 3%複利計算，尚稱合理。

請調高領回抵價地比，增加地主可分回土

地面積比例。 

抵價地分回比例部分，本案目前比照近年新北

市所推動之區段徵收案件經驗，抵價地比例暫

以 42%之保守值估算，符合最低應分回 40%之

規定，倘後續經審議時抵價地分回比例仍有調

升空間，將依審議決議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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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參考其他案例劃設農業專用區？保

障地區想繼續農耕的權利。 

本案後續擬以掛號方式進行開發意願之問卷

調查，廣納民眾意見。倘民眾有意願劃設農業

專用區，本案可於計畫區適當地點(集中但不

劃設於核心區)，配合灌溉水路，集中劃設為

農業專用區，保障地區想繼續農耕的權利。 

應以發放問卷方式作調查，以了解民眾參

與區段徵收的意願。 

本案後續擬以掛號方式進行開發意願之問卷

調查，廣納民眾意見。 

有關本案住宅社區劃定的方式為何？是否

應以地籍範圍線方式劃設原位置保留？ 

1.本案住宅社區係參考現有聚落區位及周邊

公共設施提供方式配置。 

2.區段徵收謂於一定區域內之土地，重新分宗

整理，而為全區土地之徵收。因此區段徵收範

圍內土地經重新整理後，所有地籍將重新整理

並分割為適宜建築之土地，各土地所有權人依

照各自權利價值，依抽籤順序選配等值之土地

區位。因此申請原位置保留者，仍須納入區段

徵收範圍，地籍線需重新分割整理，不以原有

地籍線範圍劃設分配單元，惟僅可作為劃設分

配單元時參考使用。 

有關本計畫整體開發規模面積限制，建議

應調降，限制不要太高。 

本案因不同分區特性訂定不同最小開發規模

標準。於住宅區內，屬安置街廓者最小開發規

模為 100 平方公尺；屬安置街廓外之住宅區及

鄰 R1 街廓之旅遊服務區(二)，最小開發規模

為 200 平方公尺；商業區及鄰臺二庚線之之旅

遊服務區(二)，最小開發規模為 300 平方公

尺；產業專用區因產業發展需求，故最小開發

規模為 1000 平方公尺；旅遊服務區(一)除鄰

轉運站處為全街廓開發外，其餘最小開發規模

為 0.5 公頃。參與區段徵收之土地所有權人，

皆可自由選配區段徵收區內之可建築土地。 

未來旅服區是否就不能夠作住宅使用？ 本案所提供之旅遊服務區(一)，為購物、運

動、休閒娛樂、飲食、展示、資訊等設施之大

型購物中心或結合倉儲與批發之倉儲量販中

心，非作為居住機能使用。而旅遊服務區

(二)，為供高科技、生技及醫療產業及其相關

之研發、旅館、一般零售、餐飲及商業服務設

施及住宅使用。因此旅遊服務區(二)得作住宅

使用。 

有關上述各地區民眾之意見，請規劃單位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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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規劃之參考並做成會議紀錄一併送縣

府參考。 

 


